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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職工助教考核辦法 

 

第一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本校人事管理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編制內職工及助教之考核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考核方式及目的  

一、 部門主管對部屬之平時工作表現應詳細考核，部屬平時如有特殊優

良或異常之工作表現，應隨時紀錄，俾作為定期、學年度考核之依

據。 

二、 部門主管進行學年度考核時應依據部屬之平時工作表現、定期工作

評核、考勤與獎懲記錄，評定考績等級以做為晉級、薪資調整及學

年度獎金核發之依據，並作為將來晉升調任之參考。  

第四條 平時工作評核 

 部門主管於平時對其部屬（基層人員）之工作品質、工作時效、工作執

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等項目進行評核，助教、組員、技士、專員之

評核項目尚包括計劃能力，組長以上主管之評核項目尚包括計劃能力及

領導能力，受評者若有特殊優良或異常之工作表現應隨時於「定期工作

評核紀錄表」（表號：020002701、020002702、020002703）內視其優良

或缺失事實酌予加減分數並於該表「加減分理由及溝通結果」欄內註明

其加減分之理由，再就所記錄之內容向受評人說明並提供改進意見或嘉

勉之。 

第五條 定期工作評核  

部門主管得依部門規模、人員表現及實際作業需求於每年 12月 5日前(評

核期間為當學年度上學期)及 6 月 5 日前(評核期間為當學年度下學期)彙

總該評核期間內各受評人之加減分數並計算評核分數，再於「初評主管

評語」欄內填入綜合評語後呈上一級主管複評，並於當月 10 日

前由院處級主管指定專人鍵入評核分數，作為學年度工作考核績

分之參考。定期工作評核評為 74 分(含)以下者，主管須於工作評核後安

排面談，並於「定期工作評核訪談紀錄表」(表號：020002704)明確記錄

異常情況及改善建議，面談後由受評人簽名，呈一級主管核簽後，正本

部門自存，影本以密件方式遞送至人事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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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年度考核項目及程序  

一、 工作考核：工作考核成績佔學年度考核成績之 80 分，每學年度考

核時，主管應依各考核等級比率限制範圍內及參照平時考

核分數後評定「工作考核積分」，凡表現優良或不佳者，評

核主管應於「學年度考核表」 (表號：020002705、020002706)

之「綜合評語」欄內具體敘述原因。   

二、 考勤：考勤成績佔學年度考核成績之 20 分，並按全學年度出勤情

形，依下列標準計扣： 

假別 單位 扣減分數 說 明 

事假 1日 1 分 一、不滿半日，不扣。   

   二、滿半日，不滿1日扣 0.5 分。 

病假 1日 0.5 分 不滿1日不扣。 

遲到 1次 0.5 分   

曠職 1日 3 分 不滿1日扣 1.5 分。 

三、 獎懲：依全學年度獎懲記錄並按下列標準加減考核成績：  

獎懲別 單 位 加 減 分 數 

大 功 1 次 加  9  分 

小 功 1 次 加  3  分 
嘉 獎 1 次 加  1  分 

大 過 1 次 減  9  分 

小 過 1 次 減  3  分 
申 誡 1 次 減  1  分 

警 告 1 次 減    0.5 分 

四、業務貢獻：有下列事實者，得由部門主管依情節簽陳校長核定後核

加獎勵點數每次1~4點，每獎勵1點(學)年度考核成績核加0.5分。

當(學)年度獎勵點數累計分數已達嘉獎(加 1分)者，由人事室簽報

獎勵。 

(一)天然或人為災害出勤、搶修或協助善後者。 

(二)校務提案有具體效益者：為鼓勵同仁提案改善提升行政效率及

品質，提案應與自身行政業務有關之跨部門改善案，提案送校

長室審查內容貢獻度及可行性。 

(三)承接學校專案計畫推動且成效卓著者，得由承辦單位備妥資料

陳校長核定後核加。 

(四)承辦政府部門訪視、評鑑、認證等，確有具體績效或貢獻者。 

(五)其他有具體貢獻事蹟者，由各單位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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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業務疏失：有下列事實者，得由部門主管依情節輕重陳校長核定

後予以罰扣每次1~4點，每罰扣 1點(學)年度考核成績扣 0.25分。

當(學)年度罰扣點數累計分數已達警告(扣 0.5分)或申誡(扣 1分)

者，由人事室簽報懲處。 

(一)外部稽核發生疏失或異常者，如：自主檢查、安全衛生檢核、

請購開單異常等。 

(二)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構調查資料填報異常或訪視(認證)有疏

失者，如：校務資料填報、獎補助校務發展計畫、高教深耕

計畫、評鑑(認證)等。 

(三)業務執行疏失，如：財產保管異常、網頁維護異常、資料填

報錯誤、工作時效延誤等。 

(四)公文處理時效稽催(含 3 次以上多次催辦)每月達 5 次(含)以

上、文書品質不佳，由校長室提報。 

(五)因個人疏失，致學校財務損失滿 2萬元未滿 10 萬元者。 

(六)其他疏失或累犯者。 

六、 學年度考核之總成績依前五款成績合計之。 

七、 人事部門應於每年 6月底前按部門別列印從業人員「學年度考核表」

分送各部門主管辦理學年度考核。 

八、 凡當學年度服務未滿 6個月者及當學年度尚在停職或停薪留職中者

不參加學年度考核。  

第七條 學年度考核成績及等級  

一、 職工學年度考核成績區分為優、良、甲、乙、丙五等。各等之考核

分數範圍如下： 

等  級 考 績 分 數 晉級 

優 等 90 分以上 

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良 等 85 分－89 分 

甲 等 75 分－84 分 

乙 等 60 分－74 分 不予晉級 

丙 等 59 分以下 不予晉級 

註：考績為優者人數限制在總人數 10%以內，優和良限制在

總人數 30%以內。單位考核人數不足  3 人者，若考核人

數為  2 人者，得每  3 學年評為良等  2 次；評核人數為  

1 人者，得每  3 學年評為良等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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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工擔任一級主管學年度考績合計原則依一級主管工作獎金評核作

業之行政職務評分，等比例換算為考績分數值(0 分至 100 分)，再核

給考績等級。 

三、助教考核成績及評級從其「學年度考核表」 (表號：020002706)

規定，無考核等級比率限制。  

四、 學年度考績等級之限制  

(一)、 凡當學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評核為優等：  

1. 考勤扣分達 5 分（含）以上者。  

2. 獎懲累積扣分達 0.5 分（含）以上者。  

3. 有曠職記錄者。  

4. 有停薪留職記錄者。  

(二)、 凡當學年度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評核為良等：  

1. 考勤扣分達 7 分（含）以上者。  

2. 獎懲累積扣分達 1 分（含）以上者。  

3. 有曠職記錄者。  

4. 有停薪留職記錄者。  

(三)、 凡當學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評核為甲等：  

1. 考勤扣分達 20 分者。  

2. 獎懲累積扣分達 3 分（含）以上者。  

3. 曠職時間累計達 1 日（含）以上者。  

(四)、 凡當學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評核為丙等：  

1. 獎懲累積扣分達 9 分（含）以上者。  

2. 曠職時間計達 2 日（含）以上者。  

第八條 學年度考核之核決權限  

等級 核決權限職級 組長、系主任、所長 院長、處長 校長 

A 組長以上人員  初核 核決 

B 助教、組員、技士、專員 初核 複核 核決 

C 基層人員 初核 複核 核決 

第九條 考核資料之保管  

一、 部門主管完成工作評核後，「工作評核表」以處（院）為單位統一

保管，保存期限 5 年。 

二、 人員職務調動時，其原任部門應將該員之「工作評核表」移交新任

部門保管。  

三、 經核定之「學年度考核表」由人事部門歸檔，保存期限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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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學年度考績未達基本標準者之檢討提報作業 

一、 每學年度考核作業後， 7 月份電腦即列印「考績異常人員檢討處理提報

表」（表號：020002707），將考績乙等（含）以下人員列入，分送各部門

逐一進行檢討，並擬定處理對策： 

(一)、 考績乙等者，列入該表由部門主管檢討，如不能勝任工作，

應予以降級擔任較低層級之工作（基層人員則予以降薪額 1

級），若未予降級（或降薪額），則主管應具體說明原因。 

(二)、 考績丙等或連續 2 年乙等者以下者，應進一步檢討，當事人

如確實不能勝任工作，應予資遣或降級擔任層級較低之工作

（基層人員則予以降薪額 2 級），若未予資遣或降級（或降

薪額），則主管應具體說明原因。 

二、 本項作業於 7 月份列表後，分送各處（院、室）進行檢討，再呈校

長核定。 

三、 考績異常人員被降薪額兩年內，學年度考績評為優或良等者，於進

行前項提報作業時，另行列表提供部門主管核定是否恢復原薪額。 

第十一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定期工作評核記錄表(基層人員) 

評核期間：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部門：                  受評人姓名：                  人員代號： 

 

日 

 

期 

         評核 

   加      項 

      減   目 

案件     分  

內容摘要   數 

工 

作 

品 

質 

工 

作 

時 

效 

工 

作 

執

行 

工 

作 

協

調 

創 

新 

能 

力 

加 減 分 理 由 及 溝 通 結 果 

        

        

        

        

        

        

        

        

        

        

        

        

        

        

加減分數合計 

(A) 
     評核分數合計 

80＋(A/5) 

 

  複評 

  評 

  主 

  管語 

   

 

初評 

評 

主 

管語 

 

備註：本表僅記載績效顯著或較大異常案件。 

表號：020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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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工作評核記錄表(助教、組員、技士、專員) 

評核期間：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部門：                  受評人姓名：                  人員代號： 

 

日 

 

期 

         評核 

   加      項 

      減   目 

案件     分  

內容摘要   數 

工 

作 

品 

質 

工 

作 

時 

效 

工 

作 

執 

行 

工 

作 

協 

調 

創 

新 

能 

力 

計 

劃 

能 

力 

加 減 分 理 由 及 溝 通 結 果 

         

         

         

         

         

         

         

         

         

         

         

         

         

         

加減分數合計 

(A) 
      評核分數合計 

80＋(A/6) 

 

  複評 

  評 

  主 

  管語 

   

 

初評 

評 

主 

管語 

 

備註：本表僅記載績效顯著或較大異常案件。 
表號：0200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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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工作評核記錄表（主管級人員） 

評核期間：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部門：                  受評人姓名：                  人員代號： 

 

日 

 

期 

         評核 

   加      項 

      減   目 

案件     分  

內容摘要   數 

工 

作 

品 

質 

工 

作 

時 

效 

工 

作 

執

行 

工 

作 

協

調 

創 

新 

能 

力 

計 

劃 

能 

力 

 

領 

導 

能 

力 

     

加 減 分 理 由 及 溝 通 結 果   

          

          

          

          

          

          

          

          

          

          

          

          

          

          

加減分數合計 

(A) 
       評核分數合計 

80+(A/7) 

 

  複評 

  評 

  主 

  管語 

   初評 

  評 

  主 

  管語 

 

備註：本表僅記載績效顯著或較大異常案件。 

表號：02000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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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定期工作訪談紀錄表 
 
                                                                     面談日期:  年  月  日 

部
門
名
稱 

 

部
門
代
號 

 

受訪人  見
證
出
席 

   

人員 

代號 

 

 

工  
  

作  
  

表  
  

現 
   

情 
   

況 

評核年月:      年      月  評核分數: 

說明: 

 

改  
 

善   

建 
  

議 

說明: 

 

 

 

 

受訪人員簽名: 

一級 

主管 
 

面談 

主管 

 

※面談主管針對評核分數未達甲等規定者，應先填妥工作表現狀況與建議，於面談後雙方簽

名。若面談後受訪人拒絕簽名時，面談主管應於「受訪人簽名」欄位註記「受訪人拒簽」，

另擇一名二級(含)主管以上人員於「見證出席」欄位簽名。 

表號：02000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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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式
一
聯
：
主
管
填
表
→
面
談
→
受
評
人
簽
名
→
主
管
簽
名
→
一
級
主
管
簽
名
→
影
本
送
人
事
室
存 



 

長庚大學職工  學年度考核表 

學校: 

部門: 

  表號：020002705  規格：15×1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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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人員代號 

 

到職日期 

 

 
 

 

 

職務名稱 

 

等 

 

級 

 

代 

 

號 

(1) 

考勤 

 

 

積分 

 

 

20 分 

(2) 

獎懲 

 

 
 

 

 

積分 

 

考 

績 

限 

制 

註 

記 

 

定期 

工作 

評核

平均 

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3) 

工作考核 

積分 80 分 

考績分數及等級 

(1)+(2)+(3) 
綜 合 評 語 

 (考績等級優等級

簡要述明特殊表事

由) 

 

職 

工 

考 

核 

項 

目 

依 

職 

工 

級 

別 

： 

A

為

基
層
人

員
適
用

。 

B

為

組
員
、

技
士
、

專
員
適

用
。 

 

C

為

組
長
級

︵
含
︶

以
上
人

員
適
用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劃能力 領導能力 

A 0-20 0-20 0-15 0-15 0-10 - - 
初 

 

 

核 

覆 

 

 

核 

核 

 

 

定 

初 核 覆 核 核 定 

B 0-15 0-15 0-15 0-15 0-10 0-10 - 分 

 

數 

等 

 

級 

分 

 

數 

等 

 

級 

分 

 

數 

等 

 

級 C 0-15 0-15 0-10 0-10 0-10 0-10 0-10 

 
          

 
            

 
          

 
            

 
          

 
            

 
          

 
            

 
          

 
            

 
          

 
            

 
          

 
            

 
          

 
            

 
          

 
            

 
          

 
            

考評 

核定 

等說 

級明 

優－90 分以上：各項工作表現均超過要求標準。 

良－85-89 分 ：各項工作表現大多超過要求標準，部份 

       表現均符合標準。 

甲－75-84 分 ：各項工作表現尚能符合要求標準。 

乙－60-74 分 ：各項工作表現略低於要求標準。 

丙－59 分以下：各項工作表現均遠低於要求標準。 

考註 

績記 

限說 

制艮 

*    ：不得列為優等 

**   ：不得列為優或良等 

***  ：不得列為優、良或甲等 

**** ：應列為丙等 

校  長  人事室 
院(處、館、

室)長 

系(所、科、中

心)主任 

 

    



 

長庚大學 助教   學年度考核表 

單位  
人員

代號 
 姓名  

到職 

日期 
 

任
作
目 

擔
工
項 

 

分積 80 分 20 分 

項目 考核內容 評分比例 分數 項目 細 目 日數 計分 說明 

一 工作品質 0-15  

請
假
及
曠
職 

事 假   1.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  

數，應扣除家庭照顧假及生

理假之日數。 

2.事假 1 日扣 1 分，不滿 

  半日，不扣；滿半日， 

  不滿一日扣 0.5 分。 

3.病假 1 日扣 0.5 分， 

  不滿一日不扣。 

4.遲到、早退 1 次扣 0.5 

  分。 

5.曠職 1 日扣 3 分，不  

  滿 1 日扣 1.5 分。 

病 假   

二 工作時效 0-15  
遲 到   

早 退   

三 工作執行 0-15  
曠 職   

四 工作協調 0-15  

平
時
考
核
獎
懲 

細 目 次數 計分 受考評人平時考核獎懲及加
扣點，應併入年終考核增減分
數。罰扣一點者，考核時減其
分數 0.25 分；獎勵一點或警
告一次者，考核時增減其分數
0.5 分；嘉獎或申誡一次者，
考核時增減其分數 1 分；記小
功或記小過一次者，增減其分
數 3 分；記一大功或一大過
者，增減其分數 9 分。 
 

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

員就考核表項目評擬時為

之。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

評分之內。 

嘉 獎   

五 創新能力 0-10  
記 小 功   

記 大 功   

六 

 
計劃能力 0-10  

警 告   

申 誡   

記 小 過   

記 大 過   

加 扣 點   

考核積分(1)  考勤獎懲積分(2)  

綜合評語（具體事蹟） 考 評 建 議 

 
1.評級： 
   □甲等：75(含)分以上。 
   □乙等：60 ~74 分。 
   □丙等：59 分以下。          
2.建議: 

總分 
(1)+(2)+(3) 

 
系所主管 
簽名 

 

校 長 

簽 名 
 

院 長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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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異常人員檢討處理提報表  

  部門：                                                                              製表日期：   

                                                                                頁    次：第      頁 

 姓  名 

（到職日） 

職務名稱 

（生效日） 

考  績 檢    討    結    果 本 
表 
一 
式 
二 
聯 
： 

前 3 年 前 2 年 前 1 年 擬 處 理 對 策 說       明 

     

資遣 

降級（基層人員則降薪額  級） 

其他             

 

電
腦
列
印

人
事
部
門

發
生
部
門

校
長 

電
腦
列
印

人
事
部
門
存
查
。 

     

資遣 

降級（基層人員則降薪額  級） 

其他             

 

     

資遣 

降級（基層人員則降薪額  級） 

其他             

 

           校  長：                       發生部門            人事部門 

                                                 院（處）長：          經  辦  人： 

表號：0200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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